
2023年偷税漏税的合同可以作废吗 买卖
危改回迁房合同是否有效(汇总5篇)

合同内容应包括劳动双方的基本信息、工作内容与职责、工
作时间与休假、薪酬与福利、劳动保护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那么合同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
合同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偷税漏税的合同可以作废吗篇一

该问题涉及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问题。宅基地使用权
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1.身份性。只有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这一身份，才有权利享有宅基地使用权。2.无偿性，宅基
地使用权农民可无偿取得。3.有限性，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
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
市规定的标准。4.无使用期限限制，在理论上，宅基地使用
权一旦取得，使用权人可一直使用下去。但是，如果宅基地
使用权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灭失的，村民可通过重新分配获
得宅基地。

我国虽然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但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上
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并可自由处分。根据房地一体的规则，尽
管宅基地使用权本身不可以转让，但它可以随着房屋一同转
让。如果村民自愿将其房屋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村
民，由于双方的身份同一，可以认定这种转让行为有效。但
是，如果村民将其房屋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者
城镇居民，由于双方身份不具有同一性，而且宅基地使用权
是一种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权利，城镇居民不得享有，因此，
一旦城镇居民购买农民的宅基地房屋，就会侵害集体经济组
织的合法权益。所以，对于城镇居民购买农民的宅基地房屋
纠纷，法院应判决买卖行为无效。

不过，我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



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就政策而言，
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农民的宅基地房屋的确有据可依。比如，5
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
地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
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
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11
月2日，国土资源部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规
定：“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
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这样来看，
目前国家的政策是明确反对城镇居民购买农民的宅基地房屋。

具体到本案，身为城镇居民的李某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无权使用农村宅基地，李某与肖某的房屋买卖行
为违反了以上土地管理规章关于宅基地使用的主体只能是农
村村民的规定，属无效行为，并侵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
权益。故法院应判决原告李某与被告肖某之间的房屋买卖行
为无效;被告肖某将购房款8万元返还给原告李某;原告李某返
还农房一幢于被告肖某。

偷税漏税的合同可以作废吗篇二

刑事上构成了诈骗罪，行为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答
案是借款行为构成诈骗，借款合同不当然无效。近日，云南
省会泽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诈骗犯罪引发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依法认定原被告双方的借款合同有效，并判令被告
李芝返还原告王荣兴借款29万元。

4月11日，会泽县金钟镇盈仓社区的村民李芝以资金紧张等借
口为由，向同村村民王兴借款29万元，双方未约定利息。初，
李芝因涉嫌诈骗罪被曲靖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曲靖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李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支付高额利息的事实，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并将骗得的钱用
于赌博和偿还个人债务，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
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遂判决李芝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决生效后，李芝被送至云南省
曲靖监狱女子监区服刑。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确认了王兴系该诈骗案的受
害人之一，并证实王兴曾经借款29万元给李芝。在李芝被提
起公诉前后，王兴就多次催要，李芝均以各种借口拒绝偿还
借款。万般无奈之下，王兴将尚在监狱服刑的李芝诉至法院，
要求偿还其借款。

11月，法院依法审理了王兴诉李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庭
审中，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成为了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人
认为，被告李芝的借款行为系诈骗，在刑事上构成了诈骗罪，
其行为损害国家利益，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
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该借款合同无效。法官
审理后认为，本案原告王兴与被告李芝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
系，属于借款合同。即使被告李芝在刑事上构成诈骗罪，但
在民事上，应认定李芝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
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
规定，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即被告李芝借款的行为系诈骗，
构成合同法上的欺诈，原告王兴享有撤销权。王兴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还款的行为，视为放弃行使撤销权，应当认定该
借款合同有效。因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借款期限，被告李芝应
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该款。据此，法院依法判决由李芝于3个月
内向王荣兴返还借款29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李芝息诉服判，表示暂时无力支付，愿意
等服刑期满后偿还。

偷税漏税的合同可以作废吗篇三

案情：
甲原为某国家机关一位局级干部，承租单位一套五居室楼房，
由甲与其妻乙共同居住，甲于1995年2月去世，该房由其妻乙
居住，承租人变更为乙，此时，乙的女儿丙为照顾母亲亦搬



入此房居住。11月，单位依照国家房改政策向职工出售公有
住房，乙申请购房，单位同意并预收了乙购房款及维修基金
共2万余元，在产权证未办完时，乙即于1月去世。6月单位以
无共居人为由终止了此房购房决定，井要求丙腾房，丙却要
求继承此房，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评析：

众所周知，公民购买商品房，付款后，办完产权登记手续，
取得产权证，所买房屋便成为私人财产，依法可以发生继承
等。而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已交购房款
但未办理产权证之前死亡的，其购房行为是否有效？对此问
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依据民法的有关规定，购房行为系要式法律行
为，只有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完登记手续后，购房行为方能
生效，乙只向单位交了购房款，但其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
房屋所有权还未发生转移，双方房屋买卖关系不成立，故丙
要求继承该房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种意见：乙购房手续齐全，其交了购房款，单位亦同意
其买房并收了购房款，双方购房协议已实际成立，（乙完全
履行了合同义务，未及时办理产权证，责任在单位，不在乙，
单位不应单位方作出终止购房决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公有住房买卖在我国尚属一种新情况，处理这种纠纷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第6条的规定，在法
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
政策。对公有住房买卖，不宜完全按要式法律行为确认买卖
合同是否成立。单位同意乙买房并收了其购房款，表明双方
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已达成合意，所以双方购房合同已
经成立并实际履行。《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
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使合同产生拘束力，从而实
现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利益，如合同不能生效，就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依法律规定，合同的生效条件为：（1）行为人具
有相应的行为能力；（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
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具有一般生效要件，即产生法
律效力。《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的.，应依照其规定，这里
的批准登记手续是民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也就是所谓的
要式法律行为。不动产和法律规定的动产如车辆、船舶、航
空器等，所有权的转移须依法办理所有权的转移登记。本案
中乙与单位的购房合同已经成立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房屋买
卖合同是否生效，一般需要办理产权转移手续以后才能主效，
但对公有住房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买卖，合同何时生效？没
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适用公有住房改革与买卖的有关政策
性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应认定该案中双方所签购房合同成
立并且已生效。

《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的原则，
当事人任何一方因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该案中乙已交了购房款，依合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单位本
应履行售房义务却单方终止了购房合同，对此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乙有权选择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既然乙选
择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作为违约方，单位应继
续履行售房行为。

二、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

[1][2]



偷税漏税的合同可以作废吗篇四

《民法通则》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
止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能承担民
事责任，未经追认的民事行为由行为人自己承担民事责任，
但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
视为同意。

本案中的小丁，其同学虽无代理权而以小丁的名义在劳动合
同上签字，但劳动合同自今年三月开始至今，时间长达8个多
月，小丁知道工厂与其订立了劳动合同，对代签名的事实也
很清楚，却没有就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提出任何异议，因
此该劳动合同是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合同有效，
并不等于企业就可以限制劳动者提出离职，劳动者只要提前
一个月书面申请提出离职，企业就必须同意为其办理离职手
续，否则，就是违法。

偷税漏税的合同可以作废吗篇五

在我们公司劳动合同“赔偿责任”里规定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应支付招聘费用、产生的经济损失、还有培训费用。所以在
合同期内辞职需要支付3000元违约金，这样违法吗。如果违
法，但我们以前签字了，这项条款还有效么。

[签署公司不合理劳动合同，这份合同是否有效？]


